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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年底至 2018 年年初發生幾宗震驚社會的涉嫌虐兒事件，令各界思考如何預防同類事件再生。今年 5
月，「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」公布第四份的《兒童死亡檢討報告》，列出 2014 年及 2015 年 4 類兒童
死亡個案的觀察結果，並提出 53 項建議。幾乎同時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（法改會）屬下的導致或任由兒
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嚴重傷害個案小組委員會（小組委員會）針對兒童遭受家庭暴力而死亡及
嚴重受傷的個案，發表諮詢文件，建議新增「沒有保護罪」。此外，申訴專員公署近日又發表《「有關辨
識和通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的機制」主動調查報告》。儘管一連串的文件接近同時發表應屬巧合，但能夠
令社會對保護兒童有更多關注總是可喜。筆者早前已有兩篇文章討論《兒童死亡檢討報告》，本文轉移集
中討論「沒有保護罪」，並提出幾點意見。至於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，其所建議的強制舉報制度，本系列
文章之二亦會觸及。

 

要求延長諮詢不果

「沒有保護罪」《諮詢文件》的諮詢期為 5 至 8 月，然其全文超過 400 頁，且期間全民焦點均在「修訂逃
犯條例」所引發的社會事件，實未能引起社會足夠關注及討論。不過，有關建議卻與香港人重視的法律原
則存有潛在衝突，而且受新罪行建議所影響的人士亦相當廣泛，諮詢期實宜延長，讓社會有足夠時間了解，
從而集思廣益及謀求共識，多個團體曾提出要求，可惜不果。

「沒有保護罪」的建議存有多個值得商榷之處，篇幅所限，只作重點闡述。

 

原來檢討的目的

根據《諮詢文件》，法改會獲得律政司司長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指示「檢討在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受
父母或照顧者照顧期間因非法作為而死亡或受到嚴重損傷的個案中，關乎父母或照顧者刑事法律責任的法
律」（p.1）。經過檢討及參考多個司法區的同類法例後，小組委員會以南澳洲的「刑事忽略罪」（2005 年版
本）為基礎，建議新增「沒有保護罪」，背後的目的乃在於處理在虐兒案中難以證明「是誰幹？」的困局。
《諮詢文件》指出虐兒的謀殺或誤殺定罪率均偏低，主因是控方往往難以證明住戶中誰導致兒童死亡。現
時控方需要明確舉證證明誰是凶手，不過對於一些「無聲受害人」的案件，卻經常遇到困難。「無聲受害
人」就是無法說出受虐情況的人，也就是嬰幼兒或者嚴重無行為能力的人。更甚者在於疑犯往往保持緘默
或互相指控，進一步增加檢控困難。

簡單來說，原來的檢討目的在於為無聲受害人討回公道，彰顯公義，實值得稱許。

 

超越原來指示？

「沒有保護罪」是在兒童（包括易受傷害成人，簡化起見只寫兒童）因非法作為或忽略而死亡或受嚴重傷
害後，作事後刑事追究，對象包括兩類人，即對受害人負有照顧責任者；及同住且有頻密接觸者。若被告
人已察覺或應已察覺受害人有受到嚴重傷害的風險，而沒有採取按理可期的行動作出保護，便可入罪，刑
責為最高 20 年監禁。

「沒有保護罪」的建議條文不僅包括涉及非法作為的案件，還包括忽略；而且潛在被告人亦不只是受害人
遇害期間的父母或照顧者，更擴展至包括負有照顧責任者，與及同住且有頻密接觸者。眼尖的讀者或者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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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覺，上述已有超越律政司及終院首席所給予的指示之嫌。

 

超越原來目的？

此外，亦有意見憂慮「沒有保障罪」形同「知情不報罪」或「袖手旁觀罪」，一旦有兒童受虐或忽略致死
或嚴重受傷，即使在控方已掌握證據確定誰是加害者的情況下，仍會以該罪行起訴其他被認為知情卻袖手
的相關人士，以收阻嚇之效。舉例來說，若一名父親在外傭在場的情況下毒打兒子被捕，父親直認不諱，
但外傭在場卻未有阻止，外傭是否仍有可能被控「沒有保護罪」呢？若果有機會，則新罪行的建議亦似乎
超出原來的目的，即解決「是誰幹？」困局。

上述憂慮並非毫無道理，因為小組委員會在南澳洲「刑事忽略罪」的基礎修訂為香港版本，但南澳的「刑
事忽略罪」只適用於兩類情況，包括沒有直接證據顯示被控人實際上殺死或嚴重傷害受害人；及被控人在
數名具「獨有機會」殺死或嚴重傷害受害人的人當中，而控方不能用排除法識別主犯及／或從犯。換言之，
只要主犯已確定，便不會向其他人提控「刑事忽略罪」。然而，《諮詢文件》卻未能有同類的陳述，故引
起疑慮。

 

與南澳洲不同的理由並不充分

除上述外，尚有多處與南澳洲「刑事忽略罪」有差異。首先，南澳洲「刑事忽略罪」只針對非法作為的案
件，而不包括忽略案件。小組委員會給予的理由是如此「新訂罪行便可涵蓋例如是忽略屬長者的易受傷害
人士而導致嚴重傷害的個案（即使並無就長者訂定相等於第 27 條*的條文）」。（p.251）這個理由並不充分。
原因在於建議的條文並未就「忽略」再釋義，而第 27 條的「忽略」定義僅適用於 16 歲以下兒童。而一旦
納入「忽略」，便令罪行的適用範圍大幅擴闊，亦出現上文所述超出原來指示的疑問。

其次，南澳洲的條文為「受到嚴重傷害的明顯風險」，而英國的同類法例也同樣用「明顯風險」，但「沒
有保護罪」卻刪去「明顯」二字。小組委員會解釋刪除的原因為「條文較前部分是『被告人已察覺或應已
察覺』有風險等字，暗示了風險應是『明顯』的。」（p.253）筆者認為既然小組委員會亦同意所指風險應為
明顯的風險，維持「明顯」二字只會令條文更為明確，而不會有任何不良效果，反而刪去二字會引起爭議
及混淆。

第三，在「非法（作為）」的定義當中，把南澳洲條文「假若是由具有完全法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作出」
中的「成年」二字刪除，其原因在於「以便涵蓋，十歲（即須負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）或以上但未滿 18 歲
作出相關非法作為的人。」（p.251）然而，小組委員會建議「沒有保護罪」納入《侵害人身罪條例》之內，
而該條例的 27 條針對虐兒罪行的須負刑責年齡亦為 16 歲以上。純粹「以便」二字，未能充分解釋何以
「沒有保護罪」的須負刑責年齡要降至 10 歲。

 

影響現有的司法原則

此外，《諮詢文件》載有下列觀點「改革法律以利便控方就受害人在家中被殺死的罪行提出檢控，可能會
對刑事法和證據法的重要原則有重大影響。這些原則包括無罪推定、被控人有緘默權，以及免使自己入罪
的特權。」同類的法例在其他司法區亦引起一定爭議，尤以英國及南澳洲為甚。無罪推定、被控人有緘默
權，以及免使自己入罪的特權等重要司法原則應當受到保護。若新罪行對上述司法原則有潛在影響，則不
單在制訂過程中需更謹慎，並在應用上更須予以高度限制，讓影響減至最小，更重要的是必需獲得社會共
識才施行。

作為兒童工作者，筆者認同任何有助加強保護兒童的措施。《諮詢文件》所提出的建議在方向上應予支持，
然而多處細節尚有商榷餘地，實有需要進一步諮詢社會各持份者，尤其是多個關鍵詞彙定義不明，且缺乏
相應配套措施，建議中的條文一旦實施，究竟能否發揮最大效果，甚至會否有反效果，實需要深入研究及
評估。

 



註﹕

*指《侵害人身罪》第 27 條，當中已就對所看管兒童忽略給予定義

標題為編輯所擬，原題為<防止虐兒的幾點意見（一）>

 

相關系列之文章：〈評論﹕防止虐兒的幾點意見（二）：「沒有保護罪」條文中多個關鍵詞彙未有明確釋
義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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